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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公管文〔2023〕8号


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印发
《关于统筹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改革试点
工作的措施》的通知

各市、州、县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image: 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现将《关于统筹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改革试点工作的措施》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2023年3月7日

关于统筹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改革
试点工作的措施

为深入贯彻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深化营商环境先行区创建工作，现就统筹推进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优化营商环境改革试点工作提出如下措施：
一、推进“评定分离”改革试点规范化
省本级项目由招标人按自愿方式实施，保康县、夷陵区、竹溪县、武穴市、沙洋县、宣恩县等6个试点地区继续在工程建设领域推进改革探索，6个试点县市所在市（州）聚焦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领域推进改革规范化。其他地区自主跟进改革的，以市（州）为单位报省局备案。（责任处室：法规处）
完善“评定分离”工作程序，扩大信用评价在定标环节的应用场景，引导投标人不断强化企业信用建设。坚持择优与竞价相结合的原则，引导招标人在定标环节强化价格因素考量权重。规范评标专家出具的推荐意见，为定标委员会提供定标依据。（责任处室：法规处）
二、推进“一网通投”改革试点市域全覆盖
在2022年武汉东湖高新区、荆州、宜都、钟祥等市、县“一网通投”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将试点范围扩大到荆州、宜昌、荆门市全域，实现基于电子营业执照信息共享、身份认证、电子签章和文件加解密等功能。其他市州县可向省局申报，由省局牵头推进。（责任处室：信息技术处）
三、推进县级综合监管联动执法改革县级全覆盖
全省各县（市、区）全面推进县级综合监管联动执法改革。各县（市、区）可因地制宜、结合实际，自行选择三种模式中的一种，即以“五统五联”工作机制为基础，一是整合公共资源交易行政执法职能，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行政执法机构；二是推进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监管联席办公，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监管体制；三是推进公共资源交易跨部门综合监管，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联动执法机制。（责任处室：执法处）
四、推进远程异地评标常态化
实现武汉市以外的市、州、县政府投资项目远程异地评标常态化，着力推动相邻区域、都市圈内、省内优质专家共享使用，督促主、客场交易中心优化服务，严格标后考核，规范评标秩序，提升评标质效。（责任处室：指导协调处）
五、推进招标投标全流程电子化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结合实际，积极申报全流程电子化改革，争取纳入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先行区创建试点范围。不断扩展招标投标数字化业务链，实现合同签订和变更网上办理、国库支付工程款网上查询。（责任处室：信息技术处）
六、选择整合改革试点工作
各市、州、县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整合各项改革事项，并结合实际情况选择改革试点推进。各市（州）加强对县（市、区）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支持，形成规范有序、统筹推进的工作格局。（责任处室：办公室、法规处、指导协调处、执法处、信息技术处）
七、鼓励各地积极探索创新
支持各地先行先试，及时总结报送经验信息，省局将择优进行宣传推广。年终优化营商环境考核评价中，县级综合监管联动执法改革为必须完成项，其余改革事项均为加分项。（责任处室：办公室、法规处、指导协调处、执法处、信息技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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